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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正  本 

大同莊園社區管理委員會 函 

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新北市土城區莊園街 11 號 

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管理中心經理  陳威銘 

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2-2265-6003 轉 0191 

  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

   發文日期：109 年 12 月 18 日  

   發文字號：大函(109)字第 109121800-1 號 

   速別：普通 

  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   附件：4 件 

  主旨：有關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二段 205 巷 1 號ȹ金站社區ȹ於 

       人行道架圍籬阻礙通行釋疑。 

  說明： 

一、 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二段 205 巷 1 號ȹ金站社區ȹ於 109 年

12 月 17 日於土城區明德路二段 205 巷底架設圍籬阻礙行人

通行，詳附件 1。 

二、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 57 條，道路兩旁應設置大於三點五公尺

無遮簷人行道，新北市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設置標準第 2 條，

亦明訂都市計畫區域，道路境界線退縮三點五二公尺設置無

遮簷人行道，因此金站社區圍籬實則設立於人行道上，阻隔

與未來四米計畫道路連接，詳附件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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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另，經查金站社區使用執照(85 土使字第 00878 號)，1F 為頂

蓋式開放空間，今卻設立高於 1.2m 圍牆阻隔非社區市民使用，

明顯違規，且其管理室於使照圖並無此構造物，亦有違建之

嫌，詳附件 3、4。 

 

 

 

四、 以上違規事項，請主管機關查明，以還守法市民公道，惠請 

查照。 

   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

   副本：大同莊園社區管理中心  存查 

           

        主任委員 

             許雅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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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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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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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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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件 4 


